广西海洋学会分会管理办法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加强广西海洋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分会的管理，规范分会的组织和行为，充分发挥分会在海洋领域的作用，根据学会章程，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分会是学会的分会，不具有法人资格，在学会的领导下，按照学会章程和本管理办法开展工作，其活动范围不得超出学会的业务范围。
第三条 学会分会的名称为“广西海洋学会×××分会”，不能单独冠以“广西”、“全区”等字样，开展活动应当使用全称，英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一致。
第一章 分会的设立与变更
第四条 拟设立的分会需在海洋相关的特定领域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和工作基础，具备开展学术交流、科普宣传、业务培训等活动的能力，有热心学会工作、在本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负责人及相对稳定的工作班子。
第五条 分会设立需由相关单位或个人向学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学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报业务主管单位备案。申请材料应包括申请成立的目的、意义、作用、具备条件就领导机构组成情况等。
第六条 分会不得私自变更分会的性质、构成和业务活动范围。确需变更的须依以下情形按规定履行变更程序：分会的名称变更、业务范围变更、依托单位或秘书处所在单位变更、主任委员调整等，须经过分会内部民主程序通过，向学会提交变更申请，说明变更原因、必要性和变更内容，经学会审核后批准。 
第七条 因学科或所属专业不符合形势发展需求，没有必要继续存在的，学会可对分会进行合并、重组、更名或撤销；因不能继续履职影响分会正常工作的，可调整主任委员；因业务变动或无法支撑分会正常开展工作，可调整依托单位。相关调整或变更需经分会委员会或学会秘书处评估后，提请学会理事会审议批准。 
第八条 分会变更、撤销后，由学会秘书处按照业务主管单位有关要求进行报备，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组织架构与职责
第九条 分会设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等职务组成，其中，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原则上不得超过7人，秘书长1人。分会的领导班子成员按民主选举产生，每4年一届，委员会成员每届更新不少于三分之一。主任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隔届可以再任，不得在两个（不含两个）以上分会兼任领导职务。
第三章 财务管理
第十条 按照《民政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财务管理的通知》（民发〔2014〕259 号）要求，分会的全部收支应当纳入学会秘书处统一核算、管理，不得计入其他单位、组织或个人账户。分会不得开设银行基本账户。
第十一条 以分会名义举办的会议、展览、培训等各类活动所发生的经费往来，须纳入学会法定账户统一管理。与合作单位共同举办的活动，须与合作方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合理的责权利事项。
第十二条 分会在学会授权范围内依据统一的会费标准收取会费，分会不得单独制定会费标准，不得截留会费收入。会费缴入学会账户统一核算。 
第十三条 由分会发展的单位会员交纳的会费，学会将其50%-70%额度用于该分会开展业务活动。由分会发展的个人会员交纳的会费归学会所有。 
第十四条 学会为分会单独立账，收入由分会专款专用，学会定期向分会提供收支报告。根据实际情况，收取10%的财务服务费，税费另计。 
第四章 活动管理
第十五条 分会应根据学会的工作部署和自身业务范围，制定年度活动计划，包括学术交流、科普宣传、技术培训、项目合作等活动，并报学会备案。活动计划应注重科学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突出分会的特色和优势。
第十六条 分会开展活动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会章程，活动内容应符合分会的业务范围和宗旨。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向学会提交活动总结和相关资料，包括活动通知、议程、照片、新闻报道等。
第五章 监督与考核
第十七条 学会对分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定期检查分会的工作进展、财务管理、会员发展等情况。分会应自觉接受学会的监督，及时报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第十八条 学会每年对分会进行考核评估，考核内容包括组织建设、业务活动开展、会员管理、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考核结果作为对分会表彰奖励、调整整改的重要依据。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分会和个人，学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力、违反学会章程和管理办法的分会，学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整改、撤销等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广西海洋学会秘书处。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经广西海洋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